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发表的专项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 A股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作为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我们对提交第四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有关议案及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核，本着审慎和客观的原则，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本次监事会相关议案发表专项意见如下： 

1、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1）年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本公司《公司章程》

和本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3）在提出本意见

前，没有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核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和违反证券交易规则的

行为。 

2、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的客观情

况，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2019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3、关于会计差错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4、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1）一季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本公司《公司章

程》和本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一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3）在提出



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一季报编制和审核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和违反证券交

易规则的行为。 

（以下无正文） 

  




